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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單車對社區影響事宜 

 

共享單車自 2017 年在香港推出服務以來，通過提供便捷的共享單車

服務，方便市民出行，同時有效減少了碳排放，為城市環保作出可持續貢

獻。 

 

然而，隨著「共享單車」用戶數量的快速增長，單車數量的激增也

帶來了一系列管理問題。因此在 2017年的區議會會議中討論「共享單

車」造成的問題，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是單車隨意停泊的現象。許多使

用者在完成行程後，將單車停放在街道、馬路、停車場出口，甚至行人

通道等不適當的地方。這種行為不僅影響了市容，還可能阻礙交通，增

加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風險。例如，單車停放在行人通道上導

致行人或輪椅使用者被迫繞行而走出馬路，增加引發意外風險；而停放

在馬路邊的單車則會影響車輛通行，阻礙交通暢順及引致交通意外的風

險。 

 

有些「共享單車」公司由於缺乏有效的管理機制，無法解決單車隨

意停泊，阻塞道路和行人通道的問題，政府部門被迫介入清理違泊單

車，而被清理單車的數量需要補充，同時為了解決單車隨意停泊增加人

員巡邏執車，因此令營運成本大幅上升。最後因為管理不善及成本上升

而退出元朗市場。 

 

隨着北部都會區建設逐步落實，不少發展區都將設有完善的單車

徑。近日，有元朗以外的地區已在公共屋邨或私人屋苑內設立專用泊

位，但元朗區似乎並未有相關設施。建議透過建立專用泊位，加強管

理，讓共享單車回到元朗區，讓市民享受「共享單車」帶來的好處，但

又不會因管理不善而引起社會問題。因此請政府相關部門包括運輸署、

房屋署、路政署、地政總署和民政事務總署共同回應現時有關「共享單

車」的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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